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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對我國與教廷的邦交產生影響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如案由。 

（四十七）本院林委員郁方，針對外交部應整合相關援外資源，規劃於

約旦難民營內設立「中華民國教育中心」，讓難民營內的學

童和學生的教育工作不致於完全中斷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

。 
 

說明 

一、針對中東地區「伊斯蘭國」所引發的人道危機，我國與美國、教廷及約旦等國合作，為當

地難民提供組合屋、醫療設備及糧食等人道援助。從 2013 年迄今，我國已執行及已承諾對

中東地區難民人道援助金額，已逾 1,027 萬美元。 

二、外交部應在我方對約旦難民營的援助計畫中，增加於難民營內設立「中華民國教育中心」

，由我國捐助所需的教室與教學設備，並出資從約旦或海灣地區國家聘請教師、購買教材

，讓難民營內的學童和學生有接受教育或技能訓練的機會。甚至讓中心內的學童與學生有

機會可以暫時脫離戰火的威脅，到台灣來接受短期的課程或訓練。 

（四十八）本院林委員郁方，針對我國已決定從民國 105 年起，開始推

動「潛艦國造合約設計」，正式啟動「潛艦國造」，為整合

國內相關資源，行政院應於院本部成立「潛艦國造跨部會推

動小組」，由行政院長擔任召集人，並納編各相關部會首長

與單位主管，以協助推動「潛艦國造」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

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國防部已確定從民國 105 年開始，分 4 年編列 29 億 8,000 多萬元，執行「潛艦國造合約設

計」。 

二、但「潛艦國造」縱使有國外的技術協助，仍然是個非常龐大、複雜的工程，光靠國防部的

人才和資源並不充足。 

三、為行政院應於院本部成立「潛艦國造跨部會推動小組」，由行政院長擔任召集人，並納編

各相關部會首長與單位主管，以整合各部會的資源，協助國防部推動「潛艦國造」。 

（四十九）本院邱委員志偉，有鑑於日前中國銀監會發現國銀分行在中


